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闽 02 民终 8026 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霜萍，女，1975 年 7 月 20 日出

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同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祥桥路 78-84 号(双号)

资产管理公司大楼 1 楼。

法定代表人：陈张玮，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华平，男，1970 年 11 月 4 日出生，

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人民政府，

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西洋路 9 号。

负责人：林志城，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妙青、张善建，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上诉人叶霜萍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同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人力资源公司）、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五显镇政府）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

民法院（2021）闽 0212 民初 3338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

诉。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

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

定》之规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叶霜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人力资源公司

向叶霜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 274833.22 元；3.

判令人力资源公司、五显镇政府向叶霜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31218.36 元；4.判令人力资源公司、五显镇政府向叶霜萍支付

2020 年年终绩效工资 3000 元。事实和理由：一、2021 年 3 月

25 日人力资源公司做出的《关于开除员工叶霜萍的决定》缺乏

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认定人力资源公司开除员工叶霜萍

的决定不合法。1.五显镇政府并没有关于连续矿工三天可以开

除的相关规章制度，也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打卡制度；2.叶霜萍

并不存在连续三天旷工的基本事实，叶霜萍 2020 年 12 月 9 日

到 12 月 11 日三天都有去上班，五显镇政府关于叶霜萍连续矿

工三天的说法严重与事实不符；3.五显镇政府做出的《关于退

回代理会计劳务派遣人员叶霜萍的函》中关于叶霜萍连续三天

旷工表述严重与事实不符；而人力资源公司做出《关于开除员

工叶霜萍的决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又是以五显镇政府做出的

《关于退回代理会计劳务派遣人员叶霜萍的函》中关于叶霜萍

连续三天旷工的虚假事实做为开除叶霜萍的主要事实依据，属

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叶霜萍 2020 年

1 月 23 日收到的绩效考核奖 18000 元、文明奖 8000 元、2020

年 4 月 1 日收到的综治奖 8000 元、2020 年 7 月 9 日收到的绩

效奖 3000 元不属于叶霜萍的工资性收入，这种认定明显没有法

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

动者的工资应当包括基本工资、提成、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

币性收入，一审法院将叶霜萍获得的实际取得的奖金、津贴排

除在叶霜萍的工资性收入之外，明显违法了法律的规定。

人力资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并无不当。



五显镇政府辩称，一审判决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并无不当。五显镇政府与叶霜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无

需支付上诉 2020 年年终绩效工资 3000 元及未休年休假工资

31218.36 元。1.叶霜萍于 2017 年 7 月 1 日由人力资源公司派

遣至五显镇政府处任会计一职，双方之间是用工单位与劳务派

遣人员的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向叶霜萍履行支付

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所有金钱的义务。根据厦门市同安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代理会计管理的

意见的通知》规定：“各镇（街、场）每三年组织一次代理会

计内部全面轮岗”，五显镇政府于 2020 年 10 月 6 日对会计站

包村进行重新轮岗分工，安排叶霜萍负责溪西村、垵炉村、四

林村的代理会计业务，后因叶霜萍在多次约谈后仍拒不服从部

门和分管领导的工作安排，且在领导未批准其公休的情况下直

接公休没有到岗上班连续旷工 3 天事实清楚，叶霜萍上述行为

不符合五显镇政府的工作管理要求，经镇党政联席会研究决

定，于 2021 年 4月 1日将派遣人员叶霜萍退回至人力资源公

司。将不合适的人员退回派遣单位，这是五显镇政府依法享有

自主用人的权利，程序合法并无不当。2.五显镇政府与叶霜萍

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工资及未休年假工资报酬是基于双方之

间有建立劳动关系才能成立的权利。再者根据叶霜萍提供的证

据，可以看到叶霜萍的工资实行的是年综合定额包干 6 万元，

且叶霜萍确认的工资、绩效考核奖及文明奖等合计已经超过 6

万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休年休假工资且有法定补偿性

质，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叶霜萍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

资已经超过时效。可见，叶霜萍要求五显镇政府及人力资源公

司支付其工资 3000 元及未休年假工资报酬 31218.36 元是没有

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叶霜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人力资源公司、

五显镇政府向叶霜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

274833.22 元；2.判令人力资源公司、五显镇政府向叶霜萍支

付未付工资 3000 元；3.判令人力资源公司、五显镇政府向叶霜

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31218.36 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由人力资源公司、五显镇政府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2005 年 10 月 1 日，叶霜

萍入职××镇××从事农村代理会计工作，叶霜萍与新民镇农

村经济管理中心签订劳动合同。2009 年 8 月 7 日，××镇××

根据同安区人劳局下发的《关于机关事业单位临时用工改按劳

务派遣形式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厦同人劳〔2006〕35

号），将与叶霜萍的劳动关系变更用工关系，叶霜萍与同安区

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务派遣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

签订了劳动合同，叶霜萍以劳务派遣的身份继续在××镇××

从事农村代理会计工作。

2012 年 11 月 1 日，劳务派遣公司（甲方）与五显镇政府

（乙方）签订《劳务派遣合作合同》，合同第四条约定:1、乙

方参照其依法制定的薪酬制度确定派遣员工的劳动报酬。乙方

保证派遣员工享受与其它劳动者同工同酬待遇。

2017 年 7 元 1 日，叶霜萍与劳务派遣司签订一份为期两年

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叶霜萍被派遣至五显镇政府工作，工

作岗位为会计，月工资为 1500 元。2019 年 7 元 1 日，叶霜萍

（乙方）再次与劳务派遣公司（甲方）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劳

动合同，合同约定，叶霜萍被派遣至五显镇政府工作，工作岗

位为会计，月工资为 1700 元。合同第四条第二项约定：乙方的

工资由用工单位交给甲方代为给付。甲方根据用工单位提供的

乙方当月的劳务报酬清单（注：劳务报酬包括了乙方的劳务基



本报酬及应得的加班费用等），在扣除乙方个人应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个人所得税等费用后，在收款后的 6 个工作日通过银

行支付给乙方。第八条约定：合同的解除：（一）协商解除

1、经甲、乙双方及用工单位协商一致，本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2、无论何种原因，只要用工单位与乙方工作关系终止或提前解

除的，甲乙双方的劳动合同也随之终止或提前解除……（三）

甲方可以解除合同之情形 1、乙方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或基

于下列情形之一而被用工单位退回的，甲方有权随时解除本合

同。乙方应对其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1）在试

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用工单位录用条件的；（2）严重违反甲方

规章制度（注：违反用工单位规章制度或劳动纪律的，即视为

“违反甲方规章制度”。乙方违反甲方或用工单位规章制度三

次以上者，即视为“严重违反甲方的规章制度”甲方可以解除

本劳动合同）……”

叶霜萍被派遣到五显镇政府会计站，负责明溪村、三秀山

村、后塘村三个村的代理会计及站内其他相关业务。2020 年 10

月 6 日，五显镇政府根据相关规定要重新调换叶霜萍所负责的

工作内容，即从原来负责的明溪村、三秀山村、后塘村三个村

调换负责溪西村、垵炉村、四林村。叶霜萍认为五显镇政府调

整其工作岗位不合理，不同意调整，未办理移交手续。

2020 年 12 月 8 日，叶霜萍填写公休申请表（2020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给部门领导杨某审批，杨某没有在公休申请表签

名同意叶霜萍公休，叶霜萍随即找分管镇领导梁某某签批公

休，梁某某说：“什么东西，你那个要怎样”；叶霜萍说：

“我不交接，因为这不是施工方在决定的”；梁某某说：“你

不交接，我要正式执行。我不管你，我要正式提交执行，已经

很明确跟你说了，按照你们的代理会计管理规定，你不服从调



配我们有权辞退你”；叶霜萍说：“我们的人事是由施工方在

决定的”。最后双方未谈妥交接事宜，梁某某也未批准叶霜萍

的公休申请。之后，叶霜萍找镇长审批，镇长没有在叶霜萍的

公休申请表签名。叶霜萍就直接公休，12 月 9 日至 11 日未到

五显镇政府上班。

2020 年 12 月 15 日，五显镇召开党政联席会，会议主要讨

论镇会计站劳务派遣用工事宜，同五纪〔2020〕50-2 号会议纪

要载明:会议听取镇农口关于会计站劳务派遣用工有关事宜的汇

报，镇会计站劳务派遣员工叶霜萍，于 2017 年 7月 1日派遣到

我镇会计站，负责明溪村、三秀山村、后塘村三个村的代理会

计及站内其他相关业务。根据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代理会计管理的意见的通

知》规定“各镇（街、场）每三年组织一次代理会计内部全面

轮岗”，我镇于 2020 年 10 月 6 日对会计站包村进行重新轮岗

分工，安排其负责溪西村、垵炉村、四林村的代理会计业务，

该对象在多次约谈后仍不服从部门及分管领导的工作安排。叶

霜萍同志的劳务派遣合同签订期限为 2021 年 6月 30 日，鉴于

该对象不符合我镇工作管理要求，会议同意，将该派遣工退回

同安区劳务派遣公司，由同安区派遣公司另行择优派遣相关劳

务。

2021 年 3 月 16 日，五显镇政府向人力资源公司发出一份

《五显镇政府关于退回代理会计劳动派遣人员叶霜萍的函》

（同五政函〔2021〕38 号），该函的内容为：“鉴于贵司派遣

至本单位工作人员叶霜萍同志多次拒绝部门及分管领导的工作

安排且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11 日连续旷工 3 天。经 2020 年 12

月 15 日五显镇党政联席会（同五纪〔2020〕50-2 号）研究决

定，于 2021 年 4月 1日退回该派遣员工至贵司。”



2021 年 3 月 24 日，厦门同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复函

人力资源公司，同意人力资源公司解除与叶霜萍的劳动关系。

2021 年 3 月 25 日，人力资源公司向叶霜萍发出关于开除员工

叶霜萍的决定书，决定书载明“叶霜萍女士:五显镇人民政府工

作（下简称用工单位）《关于退回代理会计劳务派遣人员叶霜

萍的函》（同五政函〔2021〕38 号），说明了您在派往用工单

位担任“代理会计”岗位期间，曾多次拒不服从部门及分管领

导的工作安排且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11 日连续旷工 3 天。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结合历史区各局办劳务派遣人员退工的惯例处理方

式，公司予以开除处理，于 2021 年 4月 1日起终止与您的劳动

关系。请您于 2021 年 3月 26 日前办理业务及离职交接手

续。”

2021 年 5 月 19 日，叶霜萍向厦门市同安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同安区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请求裁

决：1.人力资源公司和五显镇政府向其支付赔偿金 274833.22

元；2.人力资源公司和五显镇政府向其未付工资 3000 元（2020

年至 2021 年年中绩效）；3.人力资源公司和五显镇政府向其支

付 2017 年 7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31218.36 元。同安区劳动仲裁委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作出厦同

劳人仲案字[2021]第 649-2 号裁决书，裁决：一、驳回叶霜萍

向五显镇政府主张的全部仲裁请求；二、驳回叶霜萍向人力资

源公司主张的全部仲裁请求。叶霜萍对该裁决结果不服，向一

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如上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厦门市同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调整编外人员工资待遇标准的

通知》（厦同人社〔2019〕40 号），叶霜萍的工资待遇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从 5 万/年调整至 6万/年。叶霜萍于 2020 年 1月

23 日收到绩效考核奖 18000 元、文明奖 8000 元，2020 年 4 月

1 日收到综治奖 8000 元，2020 年 7月 9日收到绩效奖 3000

元。

再查明，2021 年 1 月 4 日，劳务派遣公司更名为人力资源

公司。

审理中，叶霜萍陈述其连续工龄达 16 年 6个月，每年享受

10 天公休，2017 年至 2020 年四年期间每年只公休 3 天，有 7

天的公休未休，五显镇政府、人力资源公司未支付应休未休年

休假工资。五显镇政府未对叶霜萍主张的每年只休年休假 3 天

提出异议，只抗辩叶霜萍的工资为包干工资，其未休年休假工

资已包括在包干工资里，且其主张已超过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人力资源公司解

除与叶霜萍的劳动关系是否违法；二、人力资源公司和五显镇

政府是否少发叶霜萍工资 3000 元（2020 年至 2021 年年中绩效

奖）；三、人力资源公司和五显镇政府是否应当支付叶霜萍

2017 年至 2020 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对此，一审法院

分析如下：

一、关于人力资源公司解除与叶霜萍的劳动关系是否违法

问题。叶霜萍认为，其并不存在旷工，五显镇政府所提供的证

据均是造假，会议纪要没有到场人员签名，人力资源公司解除

与其的劳动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反法定程序，未向工

会报备，系违法解除。人力资源公司认为，叶霜萍不服从用工

单位的工作安排且连续旷工三天，被用工单位退回，根据双方

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与叶霜萍的劳动关系是合法的。五显镇

政府认为，五显镇政府与叶霜萍是用工关系，不是劳动关系，

不应承担责任，且叶霜萍不服从工作安排，在没有主管领导批



准的情况下，连续旷工 3 天，五显镇政府将叶霜萍退回派遣单

位，程序合法。

一审法院认为，人力资源公司解除与叶霜萍劳动关系合

法。首先，关于叶霜萍是否服从安排问题。叶霜萍在五显镇政

府上班期间，五显镇政府根据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代理会计管理的意见的通

知》规定，调整叶霜萍的工作范围，即将叶霜萍所原来负责的

明溪村、三秀山村、后塘村三个村的代理会计业务调换为负责

溪西村、垵炉村、四林村的代理会计业务，叶霜萍的工作性质

并没有改变，仍为代理会计，五显镇政府的行为，没有降低叶

霜萍的劳动报酬，也没有改变叶霜萍的工作性质，是正常的工

作安排，叶霜萍作为用工单位的工作人员，理应遵守用工单位

的规章制度，服从用工单位的工作安排，而叶霜萍自认为五显

镇政府的调换工作不合理，是打击报复，在部门领导和分管领

导的多次沟通，仍不接受调换，不办理移交手续。

其次，关于叶霜萍是否旷工问题。叶霜萍在 2020 年 12 月

8 日申请公休 3 天，即 12 月 9 日至 11 日，在部门领导及分管

领导未批准其公休的情况下，叶霜萍直接公休没有上班，叶霜

萍的行为属于旷工行为，虽然叶霜萍在庭审中陈述其在 10 日、

11 日有上班，并在签到单上有签名，但叶霜萍在审理中也自认

2020 年度公休 3 天，其前后陈述自相矛盾，故叶霜萍所陈述的

12 月 10 日、11 日有上班，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五显镇政府以

叶霜萍多次拒绝工作安排及连续旷工 3 天为由将其退回用人单

位，合理合法。

再次，关于人力资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劳动者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叶霜萍与人力资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八条第一项约

定：“无论何种原因，只要用工单位与乙方工作关系终止或提

前解除的，甲乙双方的劳动合同也随之终止或提前解除”，合

同第八条第三项也规定员工违法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规章制度

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现人力资源公司以叶霜萍

曾多次拒不服从部门及分管领导工作安排且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连续旷工 3天，被五显镇政府退回为由，解除双方之

间的劳动关系，未违反法律规定。

最后，关于人力资源公司解除与叶霜萍劳动关系程序是否

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

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

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

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

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人力资源公司自身并无工会，

2021 年 3 月 24 日，人力资源公司将解除与叶霜萍的劳动关系

情况报告给其总公司厦门同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厦门同

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同意人力资源公司提出的解除与叶霜

萍劳动关系的决定。因此，即使要履行通知工会程序，人力资

源公司亦在其自身无工会组织的情况下通知了其上级工会组

织，上级工会组织未提出异议。据此，可以认定人力资源公司

解除与叶霜萍的劳动合同关系程序并不违法。

综上分析，人力资源公司解除与叶霜萍劳动关系未违反法

律规定。叶霜萍诉求所主张的依据是人力资源违法解除与其之

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现经认定人力资源公司解除与叶霜萍劳动

关系未违反法律规定，故叶霜萍要求人力资源公司支付赔偿

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



二、关于人力资源公司和五显镇政府是否少发叶霜萍工资

3000 元（2020 年至 2021 年年中绩效奖）问题。叶霜萍未能提

供证据证明五显镇整存在发放 2020 年至 2021 年年中绩效奖

3000 元的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叶霜萍的主张缺

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人力资源公司和五显镇政府是否应当支付叶霜萍

2017 年至 2021 年 4 月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问题。关

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仲裁时效问题。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

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

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

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

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

间的工资收入。”年休假为带薪休假，叶霜萍主张 2017 年至

2021 年 4 月期间未休年休假 300%的工资报酬，其中 100%为正

常工资，已经支付，另外 200%为加班报酬。200%的加班报酬具

有法定补偿性质，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被侵害之日是未休年

休假当年度 12 月工资应发放之日。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约定

当月支付工资，叶霜萍于 2021 年 5月 19 日向同安区劳动仲裁

委申请仲裁，故叶霜萍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中，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终止劳动关系之日即 2021 年 4月 1日期间的 200%

的未休年休假加班报酬未超出仲裁时效期间，其余部分未休年

休假加班报酬超出了仲裁时效期间，不予支持。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工累

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叶霜萍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与新民镇镇政府建立劳动关系，2009 年 8



月 7 日，非叶霜萍的原因，叶霜萍与人力资源公司建立劳动关

系，因此，叶霜萍的工龄应从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算。至 2020

年 12 月叶霜萍的实际工龄为 15 年，应休天数为 10 天。如前所

述，叶霜萍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中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1 日期间的 200%的未休年休假加班报酬未超出仲裁

时效期间。该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天数为 12.49 天（10 天

+90÷365×10 天），折算后不足 1 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报酬，故叶霜萍可被支持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计算天数为

12 天。

关于叶霜萍的月均工资问题，根据《厦门市同安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调整编外人员工资

待遇标准的通知》，叶霜萍的工资待遇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从

5 万/年调整至 6 万/年，叶霜萍的月均工资为 5000 元。根据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未休年

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

天数(21.75 天)进行折算。前款所称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

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 12 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

均工资。在本用人单位工作时间不满 12 个月的，按实际月份计

算月平均工资。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

工资收入。实行计件工资、提成工资或者其他绩效工资制的职

工，日工资收入的计发办法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执

行。”扣除人力资源公司已支付的一倍工资的数额，人力资源

公司还应按叶霜萍日工资标准的 2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的差额部分。叶霜萍的日工资为 229.89 元/日（5000÷

21.75）。叶霜萍主张其 2020 年工资共计 97000 元，其中包括

2020 年 1 月 23 日收到绩效考核奖 18000 元、文明奖 8000 元，

2020 年 4 月 1 日收到综治奖 8000 元，2020 年 7 月 9 日收到绩



效奖 3000 元。但这些款项属于福利，且这些奖项也不全是

2020 年度的奖项，叶霜萍主张将绩效考核奖 18000 元、文明奖

8000 元、综治奖 8000 元、绩效奖 3000 元计算月均工资缺乏依

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人力资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

当支付叶霜萍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 5517.36 元(229.89 元/日×

12 天×200%)。五显镇政府作为用工单位，对未安排叶霜萍休

年休假亦负有责任，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

条、第四十三条、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第三条第一款，《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

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厦门同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叶霜萍 2020 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差

额 5517.36 元；二、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人民政府对第一项付

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叶霜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叶霜萍对有异议部分：1.

一审判决第 6 页第一行至第 7 页倒数第二行中部分，认为严重

与事实不符，真实的情况是，叶霜萍在担任明溪村、三秀山

村、后塘村代理会计期间，因为严格履行财务会计的法定职

责，坚决抵制违法报账支出的行为而得罪了五显镇政府的部分

领导，于是引来了这些领导的打击报复，为了把叶霜萍排挤出

五显镇政府，五显镇政府的部分领导开始从 2020 年 10 月份开

始针对叶霜萍所实施了一系列的打击报复行为，例如：故意调

整叶霜萍工作岗位的行为、故意不批准叶霜萍年休假的行为、

故意篡改叶霜萍签到表签字等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

计法》的相关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事项，有权拒绝办理或者按照职权予

以纠正。本案中，叶霜萍作为五显镇政府的会计人员，对于部

门领导做出的违反政策、法规、财务制度的违法指令行为有权

拒绝办理，并有权予以制止和纠正。一审法院将叶霜萍的这种

依法履职行为，认定为不服从部门领导工作指令的违法行为，

这种认定存在明显的错误；2.一审判决第 7 页第 2 段、第 3 段

部分，叶霜萍认为 2020 年 12 月 9 日到 11 日连续矿工三天严重

与事实不符。2020 年 12 月 9 日下午叶霜萍叶霜萍有上班，叶

霜萍可以提供 2020 年 12 月 9 日下午找出纳签字的证据材料来

证明。2020 年 12 月 10 日叶霜萍一整天都有上班，叶霜萍可以

提供上下班签到表来证明；2020 年 12 月 11 日叶霜萍一整天也

都有上班，从签到表可以看出叶霜萍上午有签到，下午由于加

班的比较晚下班的时候忘记签到；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叶霜萍

在上班期间给厦门市同安区铭博园家庭农场银行转账的记录也

可以证明叶霜萍 2020 年 12 月 11 日有在单位上班的事实。从上

述基本事实来看，叶霜萍 2020 年 12 月 9 日到 12 月 11 日三天

都有去上班，五显镇政府关于叶霜萍连续矿工三天的说法严重

与事实不符。其余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

认。

二审期间，叶霜萍提交证据 10 组，证据 1.《厦门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农业局等部门关于厦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报账规程的通知》文号：厦府办【2007】272 号；证据 2.厦门

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6月 14 日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农村代理会计管理的意见》；证据 3.《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节选；证据 4.会计凭证、通话记录；证据 5.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证据 6.银行转账流水；证据 7.微

信聊天截屏；证据 8.微信工作群截屏；证据 9.《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实施条例》节选、工资发放流水；证据 10.厦门市同

安区招聘城乡社区工作者简章。当庭陈述证据 1.2.3，证明：

叶霜萍作为村集体的代理会计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

规及财务制度支出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村集体的每一笔收支

的原始凭证合法性、合理性、正确性、完整性要严格把关。遵

守财经法律法规，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会计监督，拒绝办

理违反财务制度的收支是会计人员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和职

责。对于报支首笔工程款必须附上项目立项审批书，中标通知

书，村委会讨论通过的招标决议，施工合同及决算书和验收报

告。本案中，叶霜萍发现 2020 年 1月份，三秀山村支出的裸房

整治和平改坡 80%的工程款中，存在违反报支工程款的行为。

叶霜萍在 2021 年 2月 3日，发现三秀山村施工方要求报支移民

房第一笔 70 余万的工程款存在中标单位和实际收款单位不一致

的情况，所以拒绝支付该笔工程款。这些行为都是履行会计职

责。一审法院将叶霜萍依法履职行为认为是不服从单位领导工

作安排指令，认定存在错误。证据 4，证明：1.证明叶霜萍在

2020 年 12 月 9 日上班期间就厦门市同安区铭博园家庭农场土

地流转租金的支出金额 67132.8 元，出纳李德来付款在记录本

上签字确认的事实。2.证明叶霜萍在 2020 年 12 月 9 日有上

班，并没有旷工的事实。证据 5，证明：1.证明叶霜萍在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上班期间收到厦门风伯农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

交的 33 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叶霜萍发现这些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出让方的宫仔边小组长张军

用的签名并不是张军用本人的签字笔迹，于是叶霜萍打电话汇

报给会计站站长邵扬艺，邵扬艺让叶霜萍先在《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转让合同》盖了空白的合同备案章，以免风伯农场被违

法拆除，该合同备案手续不全，他先不签字，而是退回让厦门



风伯农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补齐手续后再签名存档备案合同的

事实。2.证明叶霜萍在 2020 年 12 月 10 日有上班，并没有旷工

的事实。证据 6，证明：1.证明叶霜萍在 2020 年 12 月 11 日在

单位上班期间用三秀山村的密码器给厦门市同安区铭博园家庭

农场转账的事实。2.证明叶霜萍在 2020 年 12 月 11 日有上班，

并没有旷工的事实。证据 7，证明：1.证明张军用在和叶霜萍

的微信聊天中明确确认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上班期间厦门风伯农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

中的张军用的名字，并不是张军用本人的笔迹，该公司提交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虚假材料的事实。证据

8，证明：1.证明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5:03 分才第一次在工作群众通知全体

的会计，下周进行会计包村交接，下下周报账等日常事务由新

包村会计处理的事实。2.证明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党政联席会

会议纪要【同五纪（2020）50-2 号】中关于我镇于 2020 年 10

月 6 日对会计站包村进行重新轮岗分工的表述严重与事实不

符，明显属于为了诉讼需要而临时制作的虚假证据材料。证据

9，撤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条例》节选该组证据。工

资发放流水，证明叶霜萍工资收入中的绩效考核奖金 18000

元、文明奖金 8000 元、综治奖金 8000 元、绩效奖 3000 元等收

入应当都属于叶霜萍的正常工资性收入的事实。证据 10，证

明：1.证明根据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公布的城乡社区工作者

的工资福利待遇是每人每年总收入 10 万元的事实。2.证明叶霜

萍所从事的乡村会计工作岗位就是属于城乡社区工作者的岗

位。3.证明一审法院关于叶霜萍的年薪工资福利待遇为 60000

元的认定，存在明显的错误。



五显镇政府质证认为：证据 1-3，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

于关联性有异议。从文件中，无法证明叶霜萍所要证实的对

象。从这三份文件中无法体现叶霜萍所述的打击报复，拒绝办

理工作是为了抵制违法行为的事实。证据 4，叶霜萍所谓的原

件是个人备忘录，签名可以事后补签，真实性不予确认。电话

联系仅能证明打电话的事实，通话内容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

议，无法证明叶霜萍 12 月 9日有来上班。且这组证据并非是新

证据，在仲裁时就有提交过，不应在二审再提交质证。证据 5

没有原件，三性无法确认。且从该组证据也无法看出，叶霜萍

在 12 月 10 日有上班审核合同的痕迹。证据 6 银行转账记录仅

能说明有转账事实，且只是时间点。也就是在 12 月 11 日 9 点

40 分，叶霜萍有做了这么一个动作。但根据常识，即使是休

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非出勤时也要将紧急事情处理后才可

以继续休假。转账记录并不能体现 2020 年 12 月 11 日，叶霜萍

全天在岗的事实。证据 7、8，三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

证据 9、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叶霜萍的除了工资外，还有文明

奖，但在人力资源公司，即厦同人社（2019）40 号文有明确约

定，非在编雇佣人员的年终和定额标准是每年 6 万元。故只要

有支付叶霜萍超过 6 万元，就算是足额支付了叶霜萍的工资。

至于以何方式支付，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 10，叶霜萍所述的

是网格员问题。网格员公开招聘工作与本案叶霜萍的工资并没

有关系，无法证明叶霜萍所要证明的事实。

人力资源公司质证意见与五显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仍然是

人力资源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人力资源公

司（甲方）与叶霜萍（乙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对解除合同约

定：（一）协商解除：1.经甲、乙双方及用工单位协商一致，



本劳动合同可以解除。2.无论何种原因，只要用工单位与乙方

工作关系终止或提前解除的，甲乙双方的劳动合同也随之终止

或提前解除……（三）甲方可以解除合同之情形：乙方发生下

列情形之一的，或基于下列情形之一而被用工单位退回的，甲

方有权随时解除本合同。乙方应对其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1）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用工单位录用条件

的；（2）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注：违反用工单位规章制度

或劳动纪律的，即视为“违反甲方规章制度”。乙方违反甲方

或用工单位规章制度三次以上者，即视为“严重违反甲方的规

章制度”甲方可以解除本劳动合同）……”。本案中，五显镇

政府作为用工单位，虽根据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作出的《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代理会计管理的意

见的通知》规定，将叶霜萍调换为负责溪西村、垵炉村、四林

村的代理会计业务，但依据上述文件规定，跨镇轮岗实行“双

向选择、自愿互换、统一办理”的办法，五显镇政府未依据上

述文件作出跨镇轮岗的相应程序和书面告示，导致叶霜萍自认

为五显镇政府的调换工作不合理，不接受调换和办理移交手

续；且从五显镇政府提交的“机关工作人员签到表”可以看

出，叶霜萍在 2020 年 12 月 10 日、11 日签到表上有签字，五

显镇政府未能证明该签字不是叶霜萍所写，故人力资源公司未

就叶霜萍“严重违反甲方的规章制度”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进行充分举证，应当负举证不能的责任。人力资源公司与叶霜

萍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协商解除的第二种情形是“无论何种原

因，只要用工单位与乙方工作关系终止或提前解除的，甲乙双

方的劳动合同也随之终止或提前解除”，依据该约定，叶霜萍

无论何种原因被五显镇政府退回，与人力资源公司解除劳动合

同符合上述协商解除的约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力资源公



司应当向叶霜萍支付经济补偿金。叶霜萍的工龄应从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算至 2021 年 4 月 1 日，实际工龄为 15.5 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从 5 万/年调整至 6 万/年，叶霜萍的月均工

资为 5000 元。故叶霜萍的经济补偿金为 80000 元（5000 元 X16

年）。一审判决认定依据叶霜萍与人力资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

同第八条第一项约定认定人力资源公司与叶霜萍劳动关系未违

反法律规定显然与事实不符，依法应当更正。依据法律规定，

人力资源公司作为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承继叶霜萍在原用人单

位的工作年限，履行用人单位对叶霜萍的义务。至于叶霜萍关

于年休假工资和年终绩效工资的上诉理由，因一审判决已作详

细分析，本院不再赘述并予以维持。叶霜萍二审提交的证据，

因大部分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叶霜萍的部分上诉

请求可以采纳，其他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

回。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本院予以调整和

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

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

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1）闽 0212 民初

3338 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驳回叶霜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维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1）闽 0212 民初

3338 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一、厦门同安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叶霜萍 2020 年度未休年

休假工资差额 5517.36 元；二、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人民政府

对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厦门同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支付叶霜萍经济补偿金 80000 元；

四、驳回叶霜萍的其他上诉请求和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叶霜萍和厦门同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各负担 5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陈 丽 端

法官助理 二○二二年四月八日吕美严

书 记 员 陈 荔 云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六条【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十六条【经济补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的；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

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

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的计算】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

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

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

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

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

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十六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

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据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

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

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

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

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

（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

调动；

（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

动；



（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

同；

（五）其他合理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

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

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

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

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

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

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